
金門縣政府從事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編製說明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轄內社會處及其附屬福利機關

員，均為統計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以當年

、分類標準：

保險」、「社會工作」、「志願服務」、「保護性服務」及「其他」分，再依「行政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師」、「非社工專業人員」及

「其他人員」分。

、統計項目定義：

一)類別：

願服務」、「保護性服務」及「其他」等

.保護性服務：係指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條、第57

安置輔導…等保護個案身體、生命及自由之服務。

.其他:係指非屬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社區發展、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工作、志願服務、保護性服務之社會福利業務



如綜合規劃、人民團體業務，及秘書、人事、會計、政風等幕僚業務。本項限直轄市、縣

.各項福利之填寫依個人實際承辦該項業務所付出之時間占實際上班時間之比例，設定權數，分別加總。

：甲員任職於縣政府社會處

政工作，填寫本表時，兒童及少年福利─行政人員

二)人員:

.行政人員：係指各級社會福利行政機關

公所」及「附屬福利機關

受社會局(

.社會工作人員：係指職稱為社會工作人員

 社會工作師：

.非社工專業人員：係指非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師之其他專業人員，擔任資格須取得專業證照或須完成規定之訓練，例如：護理師、心理師、復健治療師、

生活輔導員、保育員、照顧服務員等。

5.其他人員：係指非上列人員且協助社會福利業務推動之工作人員，例如:廚師、工友及駕駛等(不含一般替代役及工讀生)。

三)機關別



1.公部門

(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及其所轄福利服務中心。

(

2)鄉(鎮、市、區)公所：公所內辦理社會福利工作之課室，不含秘書、人事、會計、政風…等課室。

3)附屬福利機關

2

.公設民營機構(中心)：直轄市、縣(市)轄內公設民營機構(中心)，例如: 老人、身心障礙、兒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服務中心……。

3

.接受社會局(處)委託服務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委託民間單位(團體)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方案之服務單位。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各公所、各附屬福利機關

編。

、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